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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权委托需谨慎

一、 案件还原

被告葛某系某期货公司投资部经理，2011 年 4 月，原告

吴某在被告所在期货公司开立期货账户，账户期初金额为人

民币 5,993,610.53 元。同年 5 月，被告接受原告全权委托，

双方以口头方式建立委托理财合同关系，由原告聘请的交易

员根据被告的交易指令进行期货、股票交易操作。2011 年 7

月至 2013 年 2 月期间，原告累计向被告支付人民币 195,300

元。2013 年 5 月，被告借走原告的交易软件加密狗，此后由

被告直接使用原告账户进行交易操作。2013 年 7 月 15 日，

被告签署承诺书，承诺 2013 年 12 月 31 日前将原告账户总

资产达到人民币 600 万元，若未能达到由被告负责补偿。同

年 9 月 17 日，被告再次签署承诺月均收益超过 1%，不足部

分将补足。同年 11 月 17 日，被告再次签署承诺书表示没有

补足，以自有房产抵押，但随后将上述内容涂划掉。

由于原告账户自2011年12月2日起开始出现连续亏损，

截至 2013 年 11 月 18 日原告平仓时，该账户亏损为人民币

1,219,310.53 元。原告遂起诉至法院要求被告返还其之前支

付给被告的盈利收益人民币 195,300 元，并要求被告赔偿损

失。

法院经审理认为，被告葛某违反了期货从业人员不得接



受客户全权委托的禁止性规定。原告吴某作为证券、期货投

资客户，理应知晓并承担市场风险，且签署的《客户须知》

中已被明确告知客户不得要求期货公司或其工作人员以全

权委托的方式进行期货交易，且在长达两年多的委托期间内

仅在持续亏损后方提出异议，因而原告吴某对合同无效及其

资金损失亦存在一定过错，亦应承担部分责任。

法院判决：原告吴某与被告葛某于 2011 年 5 月订立的

口头委托理财合同无效；由原告吴某自行承担 40%，由被告

葛某承担 60%的赔偿责任；被告葛某应偿付原告吴某资金损

失人民币 731,586.32 元并返还原告吴某人民币 195,300 元。

二、 案例评析

本案中，被告违反了期货从业人员不得接受客户全权委

托的法律规范的禁止性规定，故其作为受托主体签订的委托

理财合同属于违反法律规范的禁止性规定进而损害社会公

众利益的情形，依法应被认定为无效。根据《合同法》规定，

因无效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，有过错的一方应赔偿

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，双方都有过错的，应当各自承担相

应责任。被告作为期货从业人员，具有较高的期货专业认知

能力，应当知晓双方违法约定的不利后果，但仍接受客户全

权委托直接进行期货交易操作并收取佣金，其过错程度较大，

应对原告损失承担主要过错责任。原告作为投资者，在其签

署的《客户须知》中已被明确告知不得要求期货公司或其工

作人员以全权委托的方式进行期货交易，仍全权委托被告进

行交易，且在长达两年持续亏损后方提出异议，故其对损失



亦存在次要过错。因此，综合考虑双方各自的过错程度，法

院酌定原、被告双方按照 4:6的比例对原告的损失进行分担。

《期货交易管理条例》第二十四条规定：“期货公司不

得未经客户委托或者不按照客户委托内容，擅自进行期货交

易。期货公司不得向客户作获利保证；不得在经纪业务中与

客户约定分享利益或者共担风险。”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

期货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(一)》第十七条规定：“期货

公司接受客户全权委托进行期货交易的，对交易产生的损失，

承担主要赔偿责任，赔偿额不超过损失的百分之八十，法律、

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。”《期货从业人员管理办法》第十

四条进一步明确规定：“向客户提供专业服务时，充分揭示

期货交易风险，不得作出不当承诺或者保证；不得以本人或

者他人名义从事期货交易。”

为了维护期货市场正常交易秩序，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，

法律法规规定了上述期货从业人员的从业禁止性规定。但在

实践中，仍然存在个别期货公司工作人员为了获得提成和业

绩奖励，增加收入，在开发客户和提供后续服务过程中，主

动劝诱或迎合投资者需求，接受投资者全权委托，为其从事

期货交易。在此提醒期货从业人员，应当严格遵守法律法规

要求，勤勉尽责，审慎履职。同时，也提醒广大的中小投资

者，不要将期货账户全权委托给期货公司工作人员，对于其

他受托人员则要密切关注其交易过程，及时登录中国期货市

场监控中心网站查询交易结果，了解账户资金、盈亏、持仓

和交易情况。


